
2 0 1 6 年 2 月 2 2 日
討論文件

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

制定道歉 法例的公眾諮詢 報告及第二輪諮 詢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“在 香 港 制 定 道 歉 法 例 ： 報 告 及 第 二 輪
諮 詢 ”  及 附 於 該 報 告 的 《 道 歉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稿 ( “諮 詢 報 告 ” )。 第 二
輪諮詢將在 2 0 1 6 年 2 月 2 2 日展開，為期 六星期。  

背景

2 .  督 導 委 員 會 發 表 了 題 為 “在 香 港 制 定 道 歉 法 例 ”的 諮 詢 文 件

( “諮 詢文件 ” )，  並在 2 0 1 5 年 6 月 2 2 日就道歉法例展開六 星期的第
一輪公衆諮詢。 諮詢文件包含以下七項建議 ：

( 1 )  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( “香 港 ” )制定道歉法例 ；

( 2 )  道歉法例 應適用於民事及其他形式的非刑事 法律程序，包
括紀律處分程序 ；

( 3 )  道歉法例 應涵蓋全面道歉 ；

( 4 )  道歉法例 應適用於政府；

( 5 )  道歉法例 應明文訂明，以道歉方式承認申索，就《時效條
例》而言不構成對 訴訟權 作出承認；

( 6 )  道歉法例 應明文訂明，道歉不 得使道歉者可得的或 本可得
到的承保範圍受到影響 ；以及

( 7 )  道歉法例 應以獨立成章的形式制定。

3 .  諮詢文件也提出以下 兩項議題 ：

( 1 )  擬議道歉法例 是否應適用於 規管法律程序 1；以及

( 2 )  擬議道歉法例 應否保護道歉傳達的事實資 料 。

1 指 涉 及 規 管 機 構 根 據 成 文 法 則 行 使 規 管 權 力 的 法 律 程 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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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我們分別在 2 0 1 5 年 7 月 1 1 日及 2 2 日舉辦了兩場諮詢論壇 (一
場以英語進行，另一場以粵語進行 )，出席 者共約 1 4 0 人。除上述兩
場諮詢論壇外，督導委員會、規管架構小組委員會及道歉法例工作

小組的成員多次接受傳媒訪問，也出席了各持份者及相關各方所舉

辦的簡介會或分享環節，以解釋 諮詢文件 。  

5 .  有關諮詢在 2 0 1 5 年 8 月 3 日結束。我們 收 到 7 5 份 書面 回 應 。
此外，在 2 0 1 5 年 7 月舉行的兩場諮詢論壇 上，出席者也有提出意
見。回應者包括 不同的政府決策局和部門、法定組織或規管機構、

立法會議員、政黨、民間和社會組織，以及不同界別 (例如保險、醫
療、法律及調解 )的持份者。  

 

就上述七項建議的回應  

6 .  大 部 分 收 到 的 回 應 都 支 持 以 下 建 議 ︰ 應 在 香 港 制 定 道 歉 法 例

(建議 1 )、道歉法 例 應涵蓋全面道歉 (建議 3 )、道歉 法例 應適用於政
府 (建 議 4 )， 以 及 道 歉 法 例 應 明 文訂 明 ， 道 歉 不 得使 道 歉 者 可 得 的
或本可得到的承保範圍受到影響 (建議 6 )。  

7 .   至於道歉法例 應適用於民事及其他形式的非刑事法律程序，包
括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(建 議 2 )、 道 歉 法 例 應 明 文 訂 明 ，以 道 歉 方 式 承 認
申 索 ， 就 《 時 效條 例 》 而 言 不 構成 對 訴 訟 權 作 出承 認 (建 議 5 )和 道
歉 法 例 應 以 獨 立成 章 的 形 式 制 定 (建 議 7 )， 收 到 的 回 應 大 部 分 均 為
中立，只有少𢿙 回應反對有關建議。  

 

就上述兩項事宜的回應  

8 .  至於擬議道歉法例 的適用範圍應否包括 規管法律程序，大部分

收到的回應均為中立。一些回應支持擬議道歉法例應涵蓋規管法律

程序，但有兩份 來自規管機構的回應 表達反對，擔心 若道歉法例的

適用範圍包括規管法律程序，或會 損害它們的規管職能及權力。  

9 .  至於道歉傳達的事實資料應否受擬議道歉法例保護的 議題，大

部分回應 (即 7 5 份回應中的 5 9 份 )均為中立。有 1 3 份回應支持；而
有三份則表示反對，當中的論據包括 事實陳述並非是 有效道歉必不

可少的一部分，以及可能 由於相關 事實陳述受道歉法 例的保護而對

索償人的申索產生 不利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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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委員會的回應及建議  

1 0 .  督導委員會 考慮了相關回應， 確認諮詢文件提出的 七項建議。
就上述兩項議題，督導委員會建議 道歉法例應適用於 本質是民事法

律程序的規管法 律 程序 ,  亦應適 當地 訂明道歉法 例不適用 於某些例
外的民事法律程序 。就此，若有關 持份者認為一些程序 應獲豁免，

即擬議道歉法例不 適用，可提出其 理由，以供考慮。就擬議 道歉法

例應否涵蓋就道歉事宜的事實陳述方面，督導委員會 建議應邀請公

眾和有關的 持份者再次發表意見。  

1 1 .  總結以上， 督導委員會作出了 以下的最終建議：   

 ( 1 )  應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；  

 ( 2 )  道 歉 法 例 應 普 遍 適 用 於 民 事 及 其 他 形 式 的 非 刑 事 法 律 程
序 ， 包 括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和 規 管 法 律 程 序 ， 並 訂 明 例 外 情

況。若 有關持份者 認為一些 程序應獲豁免，即擬議道歉法

例不適用 ，可以 提出其理由 ，以作考慮；  

 ( 3 )  道歉法例 應涵蓋全面道歉 ；  

 ( 4 )  道歉法例 應適用 於政府；  

 ( 5 )  道歉法例 應明文訂明，以道歉方 式承認申索，就《時效條
例》而言不構成對訴訟權作出承認 ；  

 ( 6 )  道歉法例 應明文訂明，道歉不得使道歉者可得的或本可得
到的承保範圍 或彌償受到影響，並應禁止各 方以合約訂明

不受道歉法例約束 ，或宣告該等條文無效 ；  

 ( 7 )  道歉法例 應以獨立成章的形式制定 ；以及  

 ( 8 )  就擬議 道歉法例 應否涵蓋 就道歉事宜的事實陳述 方面，應
邀請公眾和 相關持份者再次發表意見。  

 

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稿  

1 2 .  基於曾有建議認 為應提供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 稿 以作考慮，律
政司在諮詢報告 中附夾了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稿。與 在其他司法管

轄區頒布的道歉法 例相似，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稿 相對較短。它包

含 1 1 條條文和一個附表，涵蓋以 下主要方面： ( i )道歉的 釋義； ( i i )
適用的程序； ( i i i )道歉就適用程序 的效果； ( i v )道歉 對《時效條例》
及 保 險和 彌 償合約 的 效果 ； ( v )道歉 法 例適 用 於政府 ； 以及 ( v i )附 表
載列例外程序。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稿 附帶的摘要說明 將進一步解

釋該草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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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特定事宜進行第二輪諮詢  

1 3 .  諮詢報告將於 2 0 1 6 年 2 月 2 2 日發表並公開可從 以下網站取
得 ：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d o j . g o v . h k / c h i / p u b l i c / a p o l o g y . h t m l )， 歡 迎 公 眾 人
士及持份者就以下事 宜發表意見：  

( 1 )  擬議道歉法例不 適用的例外程序 ；  

( 2 )  擬議道歉法例應 否保護就 道歉事宜的事實陳述 ；以及  

( 3 )  律政司 草擬的《道歉條例草案》擬稿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1 4 .  待為期六星期的 第二 輪公眾諮詢於 2 0 1 6 年 4 月 5 日結束後，
督導委員會會審議在諮詢期收到的 觀點和意見，並就這些進行諮詢

的特定事宜作出最終建議。  

 

 

 

律政司  

2 0 1 6 年 2 月  


